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中法〔2023〕49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技术
服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技术服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已经市中院2023年度第28次党组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3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技术
服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司法技术专业保障职能，辅助法官对涉司法鉴定的疑难复杂专门性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充分利用司法鉴定专业知识参与诉源治理、社会综合治理等，建立司法技术队伍与专家库相结合的案件专门性问题智力支持体系，为审判工作提供有效技术支撑,结合苏州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司法技术部门应审判业务部门要求，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选择自行或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自行开展咨询审核的适用《关于开展网上咨询审核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苏中法〔2020〕162号）文件之规定；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咨询审核的适用本意见。
第二条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根据工作需要按司法鉴定类别建立专家库，专家从科研院校、行业协会中择优选聘。
受聘专家接受全市法院委托，对涉案司法鉴定相关事项提出专业意见，发挥专业特长。
第三条 专家库成员应当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
第四条 市中院司法鉴定处负责统筹、协调、管理、聘请等专家库的各项工作。各基层人民法院在使用各类别专家库中遇到的可能影响专家公平、公正、高效开展工作的各种问题，需及时上报市中院司法鉴定处。
第五条 受聘专家根据法院委托开展以下工作：
（一）对发起司法鉴定、重新鉴定的可行性、必要性提供专业辅助意见；
（二）对委托事项和委托要求的合理性提供专业辅助意见；（三）对鉴定事项所涉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提出专业辅助意见；
（四）对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专业解读；
（五）组成专家组进行技术咨询审核，提出咨询审核意见；
（六）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涉司法鉴定争议事项的纠纷化解、诉调对接、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七）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机构规范化培训工作；
（八）其他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第六条 专家库专家或其所在单位曾经参加过同一鉴定事项鉴定的，或者曾经作为专家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或者曾被聘为专家辅助人参与过法庭质证的，应当回避。专家库专家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诉讼当事人、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发表专业意见的，应当回避。
第七条 专家签署保密协议后受聘并编入专家库，在工作中不得泄露在接受人民法院聘请后获取的案情信息及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技术信息，人民法院确保专家库专家的资质证书、身份信息等材料不向外泄露。
第八条 专家对司法鉴定报告进行专业解读、组成专家组进行技术咨询审核的可以适当收取专家费用，其他事项原则上不收取费用。
第九条 受聘专家根据需要可以采取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开展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专家可以对被鉴定人进行检查、现场进行勘验。
当事人应当根据专家的要求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技术审核所需的材料。
第十条 市中院加强专家库队伍建设，针对性开展司法鉴定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分享等；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沟通，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掌握专家在编入专家库后的工作情况和库外工作动态，存在违规、违纪等不适宜担任专家情形的，市中院予以解聘。
第十一条 各基层人民法院要分析研判自身案件特点，重点开展涉相应类别司法鉴定争议事项的纠纷化解、诉调对接工作。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3年6月1日起试行，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法院有新的规定的，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规定。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5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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